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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断 3.8万元存款案 一、准新娘快乐购物 准新郎遇按摩女 邱

汝与莫楠同乡同村，从小青梅竹马，后又同去外地打工

。2003年2月，两人准备结婚了，并到芜湖市内购物。中午，

和几个朋友共进午餐后，莫楠多喝了两杯，就没有陪邱汝上

街采购了，在将钱包、银行卡等交给邱汝后，莫楠来到KK浴

室休闲。没曾想，就是这一休闲，引来了后来无数烦恼⋯⋯ 

再说邱汝，市步行街几大商场及沿街特色店令其流年往返。

悠闲购物中，邱汝用莫楠的银行卡取了2000元买了衣服。满

载之后，邱汝去KK浴室找莫楠。来到莫楠休闲的房间，看见

房间内有按摩小姐，邱汝顿时颜变⋯⋯ 二、好朋友劳燕分飞 

存款3.8万元归谁 争执后，邱汝赌气走了。这一走，散了一对

婚姻不说，并引来以下四场官司。 按理讲，双方没有结婚、

没有孩子、也没有共同债权债务，当属好说好散。但是，双

方不是准备结婚并一起去购物吗？有一大笔存款3.8万元存到

了银行。这3.8万元钱到底是谁的？当事双方可能心知肚明，

然局外之人又有谁能清楚呢？ 有人会说，钱存在谁名下，不

就是谁的了！问题并非像想象的那样简单。这3.8万元首先并

没有存在邱汝名下，也没有存在莫楠名下。2003年2月10日上

午，有一笔3.8万元存款存入中国工商银行芜湖县支行“冯莉

”名下。经了解得知：邱汝曾用名冯莉，并以冯莉名办理过

身份证。在存款的前一天晚上，邱汝、莫楠及其同学常江等

人还一道在莫楠家打牌。存款当日上午，邱汝、莫楠、莫楠



父亲及常江等人一同乘出租车，从住地前往芜湖县湾?镇，到

达县工商银行营业大厅门外时，邱汝和莫楠下车进入大厅，

邱汝填写存款单，并以冯莉的名义存入3.8万元，定期一年。 

你说这3.8万元归谁呢？ 三、男女两家各讲各 似乎巨款皆为已

这3.8万元，邱汝说是其母亲送给自己带到湾?，并和莫楠一同

去银行存款的。邱汝一个朋友赵心出庭作证，证明其曾

于2003年1月8日归还给邱汝21240元借款。 这3.8万元，莫楠讲

是其父亲当天早上交给他后转交给亲友常江带到湾?的。常江

也出庭作证，证明其与莫家人一道并带过钱，但他讲并不知

道有多少钱，进入大厅存款当时其不在现场。 案件诉讼期间

，莫楠父亲称，该款是其在“非典”前从溧阳带回家的，后

用了一部分，剩了3.8万元，存款的当天早上交给了莫楠；而

莫楠也称，其父亲在2003年春节期间讨回过2万余元，其本人

在外打工回来时也带回1.5万元，合计有4万元。 KK浴室事件

后的第二天，邱汝即到县工商银行将上述定期一年的3.8万元

存款转为活期，并陆续支取。另外，2002年上半年，“冯莉

”在中国建设银行芜湖县支行多次存取过款，其中2002年5

月5日存入该行定期一年的存款，因未到期，由莫楠持本人身

份证和冯莉的身份证将该款提前支取。这一事实说明莫楠曾

经办理过冯莉在银行的存取款事宜。亦可看出，邱汝与莫楠

对存款的管理并非泾渭分明，二人关系非同一般。 四、银行

存款实名制 冯莉名下归邱汝 法律界人士对本案表示了很大兴

趣。一种意见认为，既然冯莉是邱汝的曾用名，存单又以冯

莉的名义存入，存款来源首先应确定为邱汝所有。邱汝只要

举出这份存单是以冯莉名字存入的，就已经拿出了确切的证

据。如果莫楠想证明该笔存款是其出资存入的，应该举出充



分证据加以反驳。莫楠目前所举的证据，还不足以达到系其

出资存入的程度。其一，冯莉的身份证，现在莫楠不持有；

其二，常江的证言是孤证，没能与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其

三，莫楠虽然曾以冯莉名义存取过款项，但不能推断这次也

是如此，况且存款时莫楠自己的身份证也携带在身，为什么

不存在其自己名下？其四，该3.8万元存单凭证是由邱汝填写

的，莫楠自己存钱为什么自己不填写存单？莫楠称当时其在

数钱，与常理不符；其五，在交存款单的时间上，莫楠陈述

与证人常江所言有出入：莫楠诉状中称，将存单交邱汝保管

后，再到芜湖市为邱汝买衣服，而证人称是在街上陪邱汝买

衣服时，莫楠将存单、钱包、银行卡交给邱汝。综上，诉争

的3.8万元应当属邱汝所有。 五、有人质疑身份证 为何急于取

存款 3.8万元归属邱汝所有？也有人极力反对。相反意见认为

，该3.8万元存款资金来源属莫楠较为合理。主要理由：冯莉

只是邱汝的曾用名，现在邱汝未再使用该名。假如该笔存款

以邱汝的名字存入，莫楠所举证据确实不能推翻，但事实上

该款系存入“冯莉”名下，而莫楠以前曾多次以冯莉名义存

取过款项，且曾经因为提前支取，还向银行出示过冯莉的身

份证，这恰恰说明莫楠持有过“冯莉”的身份证。换句话也

可以说，在银行存取款事宜上，“冯莉”也可以系莫楠的化

身或化名。从邱汝向法庭所提供其在银行的其他存款单来看

，用名一直都是邱汝，为什么这笔巨款突然用“冯莉”的名

字呢？ 另外，既然该款属邱汝所有，邱汝为什么又急于在存

款后的次日便取出该款转存为活期呢（该款本为一年定期）? 

再说，邱汝曾自称该款系其母亲早晨用报纸将钱包好交给邱

汝本人并到银行去存款之细节，从时间与环境等因素分析，



不能服众，因邱汝及常江等人自2月9日起便在莫楠家玩牌，

次日晨便到县工商银行存款。最后，从农村青年订婚结婚一

系列礼仪上分析：小青年结婚，男方家庭通常要给女方彩礼

的。本案不排除此款系彩礼之可能。 两种意见截然不同，但

都有一定的道理。 六、法官苦于无证据 发回重审难定案 婚约

解除后，两家却为这3.8万元怎么也谈不拢。后莫楠向芜湖县

法院起诉，要求邱汝返还这3.8万元。法官也为了难，但不能

拒绝下裁判。 2004年11月9日，芜湖县法院判决，邱汝返还莫

楠3.8万元。主要理由：我国实行个人存款实名制，但在存款

人名下的存款并非一定为其所有。证人常江证实该款为莫楠

给付邱汝，且莫楠多次持有过“冯莉”身份证，并曾以该名

义在县建行办理定期存款和支取手续。该证人虽与莫楠有一

定的亲戚关系，但同时也与邱汝为同学关系，故不能排除该

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 宣判后，邱汝不服上诉至芜湖市中级

法院。芜湖市中级法院于2005年3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但经过庭审，仍难以查清客观事实真相，于是以原审判决

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县法院

重审。 芜湖县法院经过重审，根据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规则、

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结合双方各自举证情况、经

过综合分析后认为，该笔存款资金来源应属莫楠。我国实行

个人存款实名制，以冯莉身份证存款后再以此身份证取款，

虽与法不悖，但本案“冯莉”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实名。冯莉

只是邱汝的曾用名，通过现有证据分析，邱汝除上学期间使

用过以外，未再使用过该名，现邱汝凭冯莉身份去取款，其

取得这笔款项没有法律规定以及其他约定，已构成不当得利

。通过上述对本案事实的判断与分析，该款的资金来源属于



莫楠较为合理。该款已被邱汝取走，现莫楠催要，应予返还

。 2005年12月15日，芜湖县法院依照我国民法通则有关规定

判决：邱汝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莫楠债款3.8万元。 七

、邱汝冯莉同一人 再上诉又起纷争 邱汝不服再次上诉，要求

法院依法改判、驳回莫楠的诉讼请求。邱汝认为：第一，常

江证言不能采信。常江有意歪曲事实，其证言系孤证；常江

之姐系莫楠的堂嫂，其系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常江证言有悖

常理，当天车上同乘的人员有莫楠、莫楠父亲及邱汝等人，

按照常理钱应由莫楠或其父亲保管，即使按照莫楠称与邱汝

有婚约，该款也应由邱汝保管，不应交给证人常江保管。第

二，原审判决显然错误理解了曾用名与实名制概念。冯莉是

以自己名字使用公安机关核准的身份证存款，存入3.8万元时

，也是完全符合存款实名制要求的。冯莉就是邱汝，这是不

容置疑的，不存在所谓不属于完全意义上的实名之说。再说

，谁又能解释清楚“完全意义上的实名”？邱汝名下的存款

归邱汝所有，当然不能构成不当得利。至于转存活期事宜，

任何定期存折的主人均有权这样做，邱汝自愿转存，无可非

议。第三，即使莫楠持冯莉身份证取过款，也不能说明什么

。这种委托取款，应属法律上的委托关系。第四，邱汝将自

己现金存入自己名下，而且莫楠也在场，莫楠不能说不知道

存款实名制，且莫楠当时也携带了自己的身份证，却将该款

存入他人名下，显然不符合常理。 莫楠辩称，邱汝以“冯莉

”的身份证来主张实名制及相关权利，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邱汝系冒充别人的名字上学，一个人用两个身份证，违反了

《身份证法》。虽不否认她以前叫冯莉，但是她现在用的身

份证是邱汝。以“冯莉”身份证在县工商银行所存款3.8万元



，确实系莫楠所有，原审判决应予以维持。 八、终审改判归

属定 法律真实定纠纷 2006年3月31日，芜湖市中级法院于二

号法庭又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法院认为，原审认为冯莉不

是完全意义上的实名，于法无据。公安机关就“冯莉”之名

颁发了身份证，且该身份证上记载的事项与邱汝完全相同，

在我国法律不禁止曾用名的情况下，当认定冯莉就是邱汝的

曾用名。2003年2月10日存入中国工商银行芜湖县支行冯莉名

下的3.8万元存款，无其它有效证据排除，一般应认定属冯莉

（邱汝）所有。根据存款实名制，应认定该存款为冯莉（邱

汝）所有。莫楠否认，当举证。莫楠称其将该3.8万元存款交

由邱汝存入银行，但只有与其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常江证明，

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且存款的具体金额、存款的具体情况证

人也不清楚，常江证言依法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本案案件事实

的依据。莫楠称该3.8万元存款属其所有，并要求邱汝返还，

证据不足。2006年4月27日，芜湖中级法院终审判决：撤销原

审判决，驳回莫楠要求邱汝返还3.8万元的诉讼请求。 本案

就3.8万元存款这一情况，同一事实，男女双方分别举出了相

反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定》第73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

但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

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

提供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从客观事

实讲，这笔钱极可能系男方的，但其证据不足。钱在女方名

下，又被其占有，从法律事实认定，这笔钱就是女方的。本

案事实真相到底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更难以查清。但法

院判案，在无法查清客观事实时，可以法律真实定案。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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